伊犁州伊宁县“6·29”较大道路运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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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9日15时57分许，伊犁州伊宁县境内G218线169千米+430米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以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印发<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公交管〔2017〕409号）和《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新公交〔2017〕144号）等有关法律规定，伊犁州人民政府于2024年7月11日成立了由副州长马涛同志担任组长，自治州公安局、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局、总工会参与的伊犁州伊宁县“6·29”较大道路运输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人员问询、技术分析、专家论证、查阅资料、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和暴露出的问题，总结了事故教训，提出了事故预防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伊犁州伊宁县“6·29”较大道路运输事故是一起因小型轿车驾驶员驾驶车辆沿G218线由西向东行驶至169公里+430米处路段时，驶入左侧车道与由东向西迎面驶来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造成小型轿车驾驶员及两名乘车人死亡，双方车辆损坏的较大道路运输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道路运输事故基本情况

2024年6月29日15时57分许，王某某驾驶新F8228N小型轿车，沿G218线由西向东行驶至169公里+430米处时，车辆驶入左侧车道与由东向西迎面驶来李某驾驶的新M59900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新MG773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相撞，造成新F8228N小型轿车驾驶员王某某死亡，乘车人王某与王某瑞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同时双方车辆损坏。

（二）当事人基本情况

1.新F-8228N小型轿车：

驾驶人：王某某（男，事发时44岁，住址：新源县新源镇迎宾路010号院浅水湾三期）准驾车型：C1照，驾驶证状态：正常，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654100547998，初次领证日期2013年12月3日，驾驶证有效期：2019年12月3日至2029年12月3日。发证机关伊犁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在事故中死亡。
乘车人：1.王某（女，事发时39岁，住址：新源县新源镇迎宾路010号院浅水湾三期）。该人员于30日18时20分许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系驾驶员王某某的妻子。
2.王某瑞（男，事发时16岁，住址：新源县新源镇迎宾路010号院浅水湾三期）。该人员于30日19时5分许经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系王某某与王某之子。

2.新M-59900重型半挂牵引车:

驾驶人：李某（男，事发时45岁，住址：库尔勒市新城南路24号百福院6号楼），准驾车型：A2D，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652800085779，驾驶证状态：正常，初次领证日期：2001年1月21日，驾驶证有效期至2083年1月21日。发证机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在事故中未受伤。
（三）车辆基本情况及近三年交通违法情况

1.新F-8228N小型轿车：

车辆品牌：大众汽车牌，车辆型号：SVW71512BG，使用性质：非营运，初次登记日期：2019年6月5日，车架号：LSVN24BR0JN215964，发动机号：A12340，车身颜色：白色，出厂日期：2018年11月6日，强制报废期止：2099年12月31日，检验有效期止：2025年6月30日，机动车状态：正常，外廓尺寸：4475毫米（长）1706毫米（宽）1469毫米（高），总质量：1615千克，核定载客：5人，实载人数3人。机动车所有人：王某丽（女，住址：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喀拉布拉克村六组一巷014号）。发证机关：伊犁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所。

机动车险投保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类型：机动车强制保险（保单号：PDZA202465410000096651,保险期间：2024年5月23日至2025年5月22日）；第三责任险（保单号：PDAA202465410000064241，保险期间：2024年5月25日至2025年5月24日，第三责任险保险金额200万，司机及乘客座位险1万/座）；“如意行”驾乘人员综合保险（保单号：PEAU20246541MA00009842，保险期间：2024年5月25日至2025年5月24日，司机及乘客座位险45万/座）。该车近三年无违法记录。
2.新M-59900重型半挂牵引车：

车辆品牌：陕汽牌，车辆型号：SX42584V384T，使用性质：货运，初次登记日期：2018年9月6日，车架号：LZGJL4844JG004774，发动机号：3118D014540，车身颜色：白色，出厂日期：2018年5月8日，强制报废期止：2033年9月6日，检验有效期止：2024年9月30日，机动车状态：正常，外廓尺寸：7625毫米（长）2550毫米（宽）4000毫米（高），整备质量：11400千克，准牵引总质量37405千克，实际牵引质量39740千克。机动车所有人：巴州宏泰商贸有限公司，地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光明路明大粮油种子交易市场1楼2-3层3号。发证机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所。

机动车险投保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类型：机动车强制保险（保单号：AWULA04CTP23B045825S,保险期间：2023年9月3日至2024年9月3日）；第三责任险（保单号：AWULA04Y2023B027507P，保险期间：2023年9月3日至2024年9月3日，第三责任险保险金额200万，司机座位险20万/座）。经营许可证号：巴652826010645，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核发机关：焉耆县道路运输局，核发时间：2023年9月12日，有效期至2024年9月30日。

近三年共3起违法记录及事故记录，分别为：2021年5月18日，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1起；2021年11月25日，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1起；2023年12月11日，不按规定会车1起。

3.新M-G773重型仓栅式半挂车：

车辆品牌：锣响牌，车辆型号：LXC9401CCY，使用性质：营运，初次登记日期：2020年11月10日，车架号：LA996RC35K8LXC144，车身颜色：红色，出厂日期：2019年10月14日，强制报废期止：2035年11月10日，检验有效期止：2024年11月30日，机动车状态：正常，外廓尺寸：13000毫米（长）2550毫米（宽）3300毫米（高），总质量：40000千克，整备质量6200千克，核定载质量33800千克，实际载质量33540千克。机动车所有人：巴州宏泰商贸有限公司，地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光明路明大粮油种子交易市场1楼2-3层3号。发证机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所。

机动车险投保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类型：第三责任险（保单号：AWULA04Y2024B006118R，保险期间：2024年2月23日至2025年2月23日，第三责任险保险金额200万）。经营许可证号：巴652826010645，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核发机关：焉耆县道路运输局，核发时间：2023年9月12日，有效期至2024年11月30日。

新M-59900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李丰勇：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号：652827197904082036，初次领证日期：2011年5月5日，有效期至2029年5月5日。

（四）车辆所属单位或企业基本情况

新M-59900重型半挂牵引车（新MG773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巴州宏泰商贸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6MA7FLMF899，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专属保险代理业务（凭授权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营业期限：2022年2月10日至长期；住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光明路明大粮油种子交易市场1楼2-3层3号。法定代表人：马某。

企业管理情况：企业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管理考核方面弄虚作假，致使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动态监管不到位，违法违规屡禁不止。该公司注册法人为马超，安全生产责任人并未按照要求履行岗位职责，且未参与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不能达到实际效果。

1.安全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情况。宏泰商贸有限公司共有152辆机动车挂靠，公司现有2名安全员，按照每50辆车配备1名安全员的要求，企业安全员人数配备不足。经调查及询问，该公司安全员对自身工作的职责分工不了解、不清楚，对自己所负责的车辆及驾驶人不熟悉、不清楚，在日常驾驶人教育培训及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落实不到位。

2.企业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开展情况。安全教育学习签到表中未填写具体日期，会议照片存在套用问题，且签到表与照片不相符；今年1月至事故调查期间调取的学习签到表“6·29”交通事故肇事驾驶人李丰勇仅签到学习一次；企业安全教育学习签到表存在代签的情况。且该企业2024年以来未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线下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基本通过车辆审验驾驶人到企业领取资料的机会签到。

3.企业法人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方面。企业法人对企业的相关制度、应急预案不熟悉，企业人员发生变动未及时更新，对于行业监管部门在GPS预警处罚上提出的问题未及时的修改企业GPS监管制度。对于道路运输事故制定了预案，但未针对性的开展过应急演练。
4.企业动态监控工作开展方面。企业车辆GPS动态监管不到位，未在企业中设立专门的GPS动态监管岗位，动态监管由业务员兼任，且该企业中无一人取得GPS动态监管证书。企业对车辆的违法预警处理情况未建立台账，仅仅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提醒驾驶人，处理方式单一。未达到24小时GPS动态监管的要求。

（五）事故现场道路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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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位于国道218线169千米+430米处，事故路段为伊宁县喀什镇国道路段，道路呈东西走向，道路平直，双向2车道，路面平直为干燥沥青路面，路宽11.6米，事故发生时为白天，天气晴，道路北侧有波形护栏，南侧为农田，道路中心有黄虚线，该路段限速80千米/时。

（六）鉴定机构及鉴定结果情况

1.尸体检验：伊县公物鉴（尸检）字〔2024〕62号检验意见：根据现场勘验，尸表检验王某某不排除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死亡；伊县公物鉴（尸检）字〔2024〕63号检验意见：根据现场勘验，尸表检验王某不排除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合并胸腔脏器损伤死亡；伊县公物鉴（尸检）字〔2024〕64号检验意见：根据现场勘验，尸表检验王某瑞不排除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合并胸腔脏器损伤死亡；鉴定人：贾某、罗某、沈某。

2.酒精检验鉴定：新中业司鉴所〔2024〕毒鉴字第1721号鉴定意见：采血管编号190147267血液中未检出乙醇成份，含量0.00毫克/100毫升。新中业司鉴所（2024）毒鉴字第1721号鉴定意见：采血管编号A528190血液中未检出乙醇成份，含量0.00毫克/100毫升。鉴定人：黄某、帕某。
3.车辆检验鉴定：科正所〔2024〕痕鉴交字第0266号鉴定意见：

（1）新M-59900（新M-G773挂）汽车列车行车制动有效；

（2）新F-8228N车因此次事故损坏严重，制动系统零部件损坏，缺乏检验其行车制动的必要条件和依据；

（3）新F-8228N车因此次事故损坏严重，转向系统零部件损坏，缺乏检验其转向系的必要条件和依据；

（4）新M-59900（新M-G773挂）汽车列车前部中左侧与新F-8228N车前部中左侧发生过碰撞接触；

（5）新M-59900（新M-G773挂）汽车列车与新F-8228N车在路上的碰点位置：横向位置（南北方向）位于事故地点由东向西行车道内，沥青路面南侧边缘以北7.0米-8.5米范围内；

（6）新F-8228N车轮胎符合GB7258-2017标准要求；

（7）新F-8228N车左前轮爆胎原因为事发时两车碰撞造成；

（8）新M-59900（新M-G773挂）汽车列车碰撞前瞬间车速为70千米/时；

（9）新F-8228N车通过视频图像范围内参考点行驶速度为99千米/时。

科正所〔2024〕痕鉴交字第0266（补）号鉴定意见：（1）新M-59900（新M-G773挂）汽车列车牵引车及挂车机动车外廓尺寸符合其机动车行驶证所标注的尺寸，新M-59900（新M-G773挂）号汽车列车外廓尺寸符合GB1589-2016标准要求。（2）新M-59900（新M-G773挂）汽车列车挂车底部中央安装的罐体（水罐）在GB7258-2017、GB38900-2020中无相关要求。鉴定人：摆某、阿某。
4.DNA检验鉴定：伊州公物鉴（法物）字〔2024〕610号鉴定意见：（1）送检的新F8228N小型轿车主驾驶车门内侧玻璃升降开关处血迹（2024C610-01）、新F8228N小型轿车主驾驶座椅处遗留血迹（2024C610-02）、新F8228N小型轿车主驾驶安全带调节器处血迹（2024C610-03）等15处血迹中检出的人血DNA，与王某某的血卡（2024C610-16)在D3S1358等21个基因座基因相同，其似然率为5.95E+26。

（2）送检的新F8228N小型轿车副驾驶储物箱处血迹（2024C610-06）中检出的人血DNA，与王某的血卡（2024C610-17）在D3S1358等21个基因座基因相同，其似然率为9.75E+27。

（3）王某瑞的血卡（2024C610-18）无匹配的基因分型。

（4）送检的新F8228N小型轿车后排座椅右侧边沿处血迹（2024C610-12）未检出人DNA；鉴定人：吕某、李某、黄某。

5.理化检验报告：伊州公物鉴（化）字〔2024〕437号鉴定意见：在送检的2024LH437-JC1中未检出甲基苯丙胺成份；鉴定人：李某、徐某。

经调查，未发现检验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存在未按程序及要求检验鉴定的情形。

（七）驾驶人培训情况

1.新F-8228N小型轿车驾驶人王文博调查情况：

（1）通过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该驾驶人近三年共有交通违法1次，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其他机动车在限速50公里以上80公里以下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已处理。

（2）驾驶人培训和考试情况：该驾驶人2013年12月3日在伊犁州汽车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申请学习C1准驾资格驾驶证。该驾驶人在伊犁州汽车城参加了三个科目的考试，考试成绩均在90分以上；考试成绩符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要求。

（3）近三年学习教育及审验情况：2019年10月22日期满换证。近三年无满分学习教育情况。

（4）王某某驾驶资格调查结论：经查看该驾驶人驾驶证档案、培训学习记录、考试过程档案，证实王某某驾驶资格，驾驶培训、考试过程和驾驶人业务办理情况均正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2.新M-59900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李某调查情况

（1）近三年交通违法情况：通过查询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该驾驶人2021年7月—2024年7月累计有34条违法记录，截止事发时已处理33条，有1条未处理。
（2）驾驶人培训和考试情况：①该驾驶人参加交通安全基础试卷考试、场内驾驶考试、进行道路驾驶考试等情况均正常。②2007年1月21日、2013年1月21日按照驾驶人管理要求进行期满换证，近三年正常参加学习教育及审验。
（3）近三年学习教育及审验情况：近三年无满分学习教育情况。

（4）李某驾驶资格调查结论：经查看该驾驶人驾驶证档案、培训学习记录、考试过程档案，李某A2D驾驶资格，驾驶培训、考试过程和驾驶人业务办理情况均正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八）事故车辆行驶轨迹情况

1.新F-8228N小型轿车事发前行驶轨迹：6月29日8时22分52秒许，新源县那拉提路段，由北向南；6月29日8时33分42秒许，G578线44公里+200米，由东向西；6月29日8时34分55秒许，G218线228公里，由东向西；6月29日9时43分34秒许，G218线133公里，由东向西；6月29日10时03分50秒许，伊宁县喀什河东收费站上高速公路S12线，由东向西；6月29日10时36分12秒许，由伊宁市潘津收费站下高速进入伊宁市；6月29日10时56分至12时39分许，在伊宁市第二中学门口停留；6月29日13时15分至13时59分许，在伊宁市宁远路伊犁凯途商贸有限公司门口停留；6月29日15时12分驶入G218线，由西向东行驶；至15时50分至57分期间，其车辆行车记录仪显示车辆行驶轨迹异常，多次车辆险些驶出路外或驶入对向车道，最终车辆于15时57分50秒驶入对向车道与李丰勇驾驶的新M59900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碰撞。
2.新M-59900重型半挂牵引车事发前行驶轨迹：6月29日0时22分50秒，G218线585公里+900米，伊犁方向；6月29日4时40分38秒，G218线390公里+300米，伊犁方向；6月29日13时20分40秒，G578线16公里+200米，由西向东；6月29日13时59分28秒，新源县那拉提路段，由北向南；6月29日14时12分29秒，G218线228公里，由东向西；6月29日14时26分2秒，G218线213公里+959米，由东向西；6月29日14时56分38秒，G218线190公里+169米，由东向西；6月29日15时55分57秒，G218线133公里，由东向西；15时57分50秒到达事发现场。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本次事故发生后，州党委、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州县主要领导赶赴现场指导。

（一）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1.事故发生后，伊宁县公安机构逐级按要求及时上报了事故信息，初报于6月29日18时3分抄送报至州情指中心、县委、政法委相关科办，续报于30日20时抄送至州、县相关部门，《生产安全事故登记表》于7月1日17时许，由属地交警部门报送至应急管理部门，随后进行了逐级上报。针对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归口直报，该信息登记表未在24小时内报送的迟报情况，属地公安部门要求内部职能部门立即开展自查，并组织相关人员再次学习相关法律制度，强化上报要求。根据党内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事故中队长阮某给予谈话；对分管副大队长沙某给予全局通报批评，并在全局会议上做检查的处理决定。
州县两级启动应急响应，自治州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医院，指导伤者救援、事故现场勘查及善后等工作。自治州政府成立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组织州县应急、医疗、公安、交警及交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业务人员有序开展伤者救援、现场勘查、事故调查、交通疏导及相关处置工作。

2.全面查明事故原因，公正划分事故责任。一是全面查明事故成因，公正划分事故责任。根据上级党委及公安机关部署要求，州县两级抽调业务骨干成立“6·29”事故深度调查工作组，全面开展事故深度调查工作，通过调取事故车辆行车记录仪视频，分析车辆运行轨迹，对车辆人员活动情况进行调查、走访、谈话等工作，并紧紧围绕涉事车辆、人员违法行为开展相关技术鉴定，及时固定证据，依法认定事故责任。二是反思不足并立即部署，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自治州公安交警系统第一时间在州直范围内召开视频调度会，要求各县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狠抓企业源头监管，培养驾驶人安全驾驶意识，梳理漏洞，补齐短板，全力整改落实。公安（交警）、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快速反应，强化措施，责任到人，进一步加大交通秩序整治力度，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管重罚，特别是针对重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整治，对重点道路分片包干，定岗定责，落实到人，领导干部带头履行职责，求真务实抓落实，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3.事故善后处置情况。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应急机制及时有效，积极开展遇难者赔付及家属安抚工作。
（二）反思不足立即部署，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自治区公安交警部门第一时间召开全区范围内的视频调度会，要求各地州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不足，立即警醒整改。自治州公安局党委按照自治区公安厅主要领导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在全州范围内开展隐患大排查，针对事故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重大隐患风险点开展整治工作，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路面巡逻及卡点检查情况

G218线墩麻扎镇劝导站至事发地点街面执勤警力12人。其中：墩麻扎镇交通劝导站当日执勤人员共4人；G577线路口交警执勤点2人对过往大型货运车辆进行分流疏导，萨木于孜镇交警1车3人在G218线157公里路段巡逻，喀什派出所警力1车2人在Y143线由南向北往G218线拜什墩路口巡逻。在事故双方车辆途径沿线设相关提示标牌、限速标志设置规范。
三、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255.295万元。
四、事故原因及认定

道路运输事故责任认定及赔偿情况：伊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7月15日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各方当事人责任。
1.道路运输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交通事故证据。证明以上交通事故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李丰勇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照片、现场图、新F8228N小型轿车行车记录仪视频、伊县公物鉴（尸检）字〔2024〕62号检验意见、伊州公物鉴（化）字〔2024〕437号鉴定意见、伊州公物鉴（法物）字〔2024〕610号鉴定意见、新中业司鉴所〔2024〕毒鉴字第1721号鉴定意见、科正所〔2024〕痕鉴交字第0266号（0266补号）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
2.当事人导致道路运输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根据现场勘查及调查取证，当事人王某某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机动车行经事发路段超速行驶且未靠道路右侧通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第三十五条[
]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之规定，是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当事人李某驾驶机动车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之规定，存在引发事故的隐患；当事人王某、王某瑞、李某娥均无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
]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
]之规定，认定：当事人王某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当事人李某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当事人王某、王某瑞均无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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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平面图
五、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涉及单位:巴州宏泰商贸有限公司
1.企业法人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通过询问企业法人、业务员、安全员、调取相关材料证实：该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马某对企业的相关制度、应急预案不熟悉，企业人员发生变动未及时更新。二是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材料存在造假嫌疑，如：企业召开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会签到表上无具体签到日期，签到人数与实际照片不符，照片存在套用嫌疑；企业驾驶员档案材料中存在当事人签字非本人签字现象；2024年1月至调查期间调取的学习签到表显示“6·29”道路运输事故涉及驾驶人李丰勇仅签到学习一次。
2.车辆动态管理环节存在漏洞和不足。动态监管不到位，未设立专职GPS动态监管人员。一是企业未设立动态监管员，负责动态监管的人员为企业业务员兼任，且未取得相关证件，对《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相关内容不清楚、不了解，未能做到履职尽责。针对违法预警未有效执行交通违法信息处理制度。二是该企业动态监管平台办公室的监控视频影像资料未能达到24小时全覆盖。

3.企业人员配备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宏泰商贸有限公司共有152辆机动车挂靠，公司现有2名安全员，按照每50辆车配备1名安全员的要求，企业安全员人数配备不足。经调查及询问，该公司安全员对自身工作的职责分工不了解、不清楚，对自己所负责的车辆及驾驶人不熟悉、不清楚，日常驾驶人教育培训及车辆隐患排查工作落实不到位。

六、对调查中发现的与此次事故无直接关联违规问题的处理

巴州宏泰商贸有限公司：存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在安全生产、教育、管理、考核方面弄虚作假，致使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漠。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材料存在造假嫌疑；GPS动态监管不到位，无专职监管人员；企业人员配备管理不到位。建议作为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交由巴州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另案处理。

七、事故隐患及教训
（一）行业部门对生产经营性车辆及企业监管力度不够。需加强对生产经营性车辆的监管，确保企业对车辆情况全面掌握，且车辆符合交通安全标准。
（二）企业对驾驶员安全教育管理力度不足。需加强对驾驶员的管理，督促相关企业对驾驶员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工作，确保驾驶员的驾驶技能和安全意识得到提高。

（三）交通安全宣传力度不够。需加大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四）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尤其是显性违法行为的纠察力度，切实维护交通秩序，保障道路安全。
（五）科技信息化设备配备应用不到位。G218线基本为双向两车道，道路宽度为11.6米，限速为80千米/时，事发路段路况良好，道路平直，线性单一，极易造成驾驶人疲劳驾驶，无法准确判断车速从而导致车速较快。针对私家车疲劳驾驶的查处困难较大，科技化设备运用欠缺；目前喀什交警中队仅依靠流动测速设备对超速车辆进行查处，但辖区道路全程未安装配备公安交通监控设备，无法实现区间限速、降速等功能，导致道路交通安全覆盖面窄，动态监管措施欠缺，存在失控漏管的风险。

（六）驾驶人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不高。县外机动车在进入伊宁县辖区时，没有重大违法行为，集成指挥平台未报警，执勤交警未对其挡停检查。在即将驶出伊宁县辖区时，驾驶人驾驶该车辆超速，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占道，通过公安交通管理综合运用平台查询调取驾驶人王某某历年来交通违法行为9条（超速、未系安全带、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等），反映出该驾驶人交通安全观念淡薄，进而在此次事故中超速行驶、占道也是导致该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八、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进一步落实交通运输行业监管责任。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把市场准入管理，做好“三关一监督”。严格按照交通运输部关于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规范，坚持把好运输企业市场准入关、车辆技术关、人员资格关。坚决杜绝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人、车、企进入道路运输市场经营。
（二）进一步推动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交通运输部门要督促道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监督交通运输企业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行业规章等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交通运输部门要常态化的对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进行跟踪督导、服务指导、严格执法，对交通运输企业违法、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直至注销经营许可。
（三）进一步推进重点营运车辆动态监管工作。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格督促交通运输企业严格落实《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建立完善交通运输企业车辆动态管理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交通运输部门要建立健全动态监控系统运营服务商服务质量评价及监督制度，对于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以及技术服务不到位、维护能力不足的运营服务商，坚决清退出市场。
（四）进一步强化针对重点营运车辆及其驾驶人的安全监管合力。公安交管部门认真履行针对重点营运车辆的安全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强违法信息抄告、年检年审提醒，安全宣传教育等工作。多种方式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将宣传工作延伸到最后一公里。严格落实“两头管、中间巡、固定查”勤务模式，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充分发挥“两站三警”、“两站两员”作用，加大道路交通管理。
（五）加强事故研判分析，进一步完善事故与勤务关联机制。一是辖区派出所全面研判辖区道路安全形势，深入结合道路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特点规律和天气状况，进行综合性研判分析把好事故预防路面关。二是各派出所切实发挥好二级指挥室作用，强化与驻所中队实地巡逻警力的配合联动，及时发现机动车违法并发布预警，路面执勤警力及时拦截检查排嫌，并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车辆进行现场处罚和警示教育，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六）加强队伍管理，进一步细化完善各项勤务措施及督导机制。一是各派出所负责人牵头，组织驻所交警中队不定期对辖区交通安全进行隐患排查整治，根据早中晚高峰、季节变化、农耕作业、重点节假日、学生寒暑假等时间段辖区交通流量变化，及时调整辖区警力部署，加大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针对性开展路面管控、违法行为处罚及宣传警示教育，做到提前介入、事前预防。二是以“减量控大”专项行动为依托，针对辖区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实行针对性管控和高效查处举措，坚持严管重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面净化辖区交通安全环境，有效遏制辖区事故多发频发势头。三是科学合理规范部署路面勤务，带班领导靠前指挥，持续提升队伍规范执法水平。四是加强队伍教育管理，有效提升队伍履职尽责意识。同时，加强路面执勤执法监督检查常态化长效化，从严查处一批消极懈怠的干部，营造吃苦耐劳、敬业奉献的良好工作氛围，坚决确保各点位警力履职状态早晚一致、检查力度全天候不减、服务意识贯穿始终、安全警钟长鸣，警惕意识常在。五是在重要乡镇：如喀什乡路口，相关大队需加强对摩托车、电动车的管理力度，对无牌无证的电动及摩托车依法处理，对于交叉口的标志标牌安防工作正积极与相关部门协商，并提出相关意见，对相应的标志进行安装，同时加强对此路段的巡逻力度，对乡镇通往国道的路口安排专人进行巡逻，并加强路口违章放的车辆进行处罚。
（七）加强缉查布控系统作用发挥。一是属地交警大队车管所牵头对辖区逾期未检验的车辆持续通过短信通知等多种方式开展提醒告知，督促消除安全隐患。二是属地交警大队车管所各业务窗口，在业务办理时，对车辆逾期、临近检验的车主及时进行提醒告知，并传递提示告知单，督促车主尽快检验车辆。三是启用缉查布控点位，车管所将逾期未检验车辆推送交警分控中心对套牌、假牌、逾期未审验车辆及时排查发现，提高布控、截获嫌疑车辆快速反应能力，实现信息系统管理和动态执法应用有机结合，坚持事前预防，切实消除路面潜在安全隐患。

（八）营造良好宣传氛围。在农牧民群众聚集、人群密集的场所，通过现场宣传讲解法律知识、摆放交通安全图片、播放宣传光盘等形式进行宣传。以身边的典型案例现身说法，尤其是以非客运车辆以及摩托车、农用车肇事的惨痛教训，使农民群众直观地认识到交通事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性。借助各类媒体渠道广泛宣传，进一步提高驾驶人的交通安全常识普及率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